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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8D_B0_E5_c36_328550.htm 文 号：外经贸合

发[2002]137号 颁布日期：2002年3月14日 实施日期：2002年4

月1日 颁布单位：外经贸部 内 容： 关于印发《对外劳务合作

项目审查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外经贸合发[2002]137号 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局）： 为

确实简化和规范劳务人员办理出国手续，明确外经贸主管部

门审查劳务项目的程序，根据外经贸部、外交部、公安部联

合发布的《办理劳务人员出国手续办法》（2002年第2号令）

的有关规定，特制定《对外劳务合作项目审查有关问题的规

定》（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转发有关单

位。 附件如文 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附件： 对外劳务合作

项目审查有关问题的规定 一、为确实简化和规范劳务人员办

理出国手续，明确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主管部门（下称外经贸主管部门）审

查劳务项目的做法和程序，根据外经贸部、外交部、公安部

联合发布的《办理劳务人员出国手续的办法》（2002年第2号

令），制定本规定。 二、外经贸主管部门负责对本部门或本

地区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企业的外派劳务项目进行审

查，详细了解项目情况并登记在案。具有外交部（领事司）

授权自办签证的企业可自行审查劳务项目。 劳务项目审查的

内容应包括：经营公司与外方及劳务人员所签订的合同是否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经营公司是否超范围经营；合同是否由

具有执业资格的人员签订；劳务人员是否培训合格等。 三、



在审查项目时，如该项目属下列情况，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就

项目可行性、真实性向我国驻项目所在国（地区）使（领）

馆经商机构征求意见后，方可予以审批： 1. 经营公司首次自

行签约进入某国（地区）市场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 2.经

营公司所签合同派出劳务人员数量较多或向服务行业派出女

性（标准由外经贸主管部门自行掌握）； 3.其他需我驻外使

（领）馆经商机构确认的事项。 四、经营公司向外经贸主管

部门报送的审查材料应包括： 1.填写完整、准确的《外派劳

务项目审查表》（见附表）（以下简称审查表）； 2. 与外方

、劳务人员签订的合同以及外方与劳务人员签订的雇佣合同

（如已签订）； 3.项目所在国政府批准的工作许可证明（验

原件，存复印件）； 4. 外方（雇主或中介）的当地合法经营

及居住身份证明（复印件）； 5. 劳务人员的有效护照及培训

合格证（复印件）； 五、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在收到经营公司

送审材料后五个工作日内，对符合规定的在《审查表》上予

以盖章确认。 六、经营公司应将实际派出的劳务人员名单报

送出具《审查表》的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 七、对外承包工

程和勘察、设计、咨询、监理项下派出劳务人员（包括技术

人员）的审查，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八、在与我无外交关系

的国家开展劳务合作业务的，仍需报外经贸部审批。 九、本

规定自2002年4月1日起执行。 附表 外派劳务项目审查表 经营

公司名称 经营资格证号 项目 中文 英文 名称 中文 英文 外方

雇主和（或）中介名称 合同名称及项目简要说明 派往国家（

地区） 外派 等 人（名单附后） 工作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公司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外经贸主

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批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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